附件8

关于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编码与标识的规定
1.在伊州区范围内进行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的功能型低速无人驾驶载具应配有要求的载具编码和标识，编码为2个代表伊州的大写字母 YZ、4 个阿拉伯数字和一个汉字“测”组成（例：YZ·0001测），标识含“低速无人驾驶道路测试/商业示范载具” 字样，具体样式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伊州大队发布为准。

2.编码与标识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伊州大队统一发放，申请主体在进行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活动时必须按照规定将编码与标识置于指定位置。

3.功能型低速无人驾驶载具实行“一车一码”，每辆终身分配一个编码，且此编码唯一。

4.联席工作组有权收回或授权第三方专业管理机构收回编码与标识，在此期间，相关功能型低速无人驾驶载具不可进行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活动。

